附件(二)：
北京邮电大学2017年自主招生常见问题解答

1、网上报名前应做好哪些准备?
考生进行网上报名前，应仔细阅读我校2017年自主招生简章及常见问题解答，做好准备工作。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还要提前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1)考生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证件照片电子版，照片大小20-500k，格式为jpg 或 jpeg。

2)中学相关信息(学籍所在中学及当前就读中学、中学级别、所在班级、担任职务、班主任姓名及联系电话、中学详细地址、中学邮编、中学主管教学领导姓名、考生本人高中三年教育经历等)。

3)高中阶段各学期期末考试及模考各科成绩及总分年级排名情况、学业水平(会考)考试成绩等。

4)高中阶段活动或获奖情况等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竞赛获奖证书、发表论文情况证明等)的电子扫描件(须按要求提供)，类型为图片，格式为jpg 或 jpeg。文件请以证明材料的主体内容命名，例如“2016年省级数学二等奖”等。证明材料中若有推荐信，则还应提前告知推荐人须实名向我校推荐考生，须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推荐材料须具体、详实，且须按照报名系统要求单独上传。

5)自主招生申请报告(须按照我校自主招生申请报告的相关要求完成)。

2、自主招生如何报名?
我校今年自主招生报名继续采用特殊类型招生报名平台。申请自主招生的考生必须通过特殊类型招生报名平台(网址为：https://gaokao.chsi.com.cn/zzbm/)进行网上报名。我校不接受现场报名，不接受自制报名表。

网审结果、报名材料是否收到、初审结果、考核结果均通过报名系统查询，同时我校自主招生初审通过考生名单以及各专业(类)获得认定的入选考生名单也会在我校本科招生网和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示，不再另行通知。

3、自主招生专业(类)可以选择多个吗?如何选择?
对于我校今年的自主招生，考生只能选择我校自主招生九个专业(类)中的一个专业(类)，不可同时申请多个专业(类)，网审通过后不得变更自主招生专业(类)。

建议考生根据我校2017年自主招生简章的相关规定，结合自己的爱好、特长，高中阶段的学业成绩、获奖情况、各专业(类)的热门程度(如果某专业(类)报名人数较多，其初审通过的条件则会相应提高)等，客观、慎重地选择自主招生专业(类)。

4、什么是网审?
网审只针对报名系统中志愿状态为“待审核(请耐心等待学校审核)”的考生，主要对考生报名系统中上传的报名材料和“自主招生申请报告”进行基本审核。网上报名材料或“自主招生申请报告”不符合要求，或者未能说明考生符合所报专业(类)的报名条件及报名要求，将无法通过网审。

在报名系统中，网审工作组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留言提示。考生仅可进行一次修改，修改截止时间为2017年3月27日17:00。

自主招生网审通过者，报名系统中志愿状态标记为“材料审核通过(待初审)”，该考生可按照我校自主招生简章要求向我校寄送纸质报名材料。

网审未通过的考生志愿状态标记为“报名未成功(待补充材料)”(在修改截止时间之前，“报名未成功(待补充材料)”状态的考生仅可进行一次修改并提交)或“审核未通过”。在修改截止时间之后，网审未通过的考生自主招生报名自动终止，不再参加我校后续的选拔程序。

5、考生准备和邮寄报名材料时的注意事项?
网审通过的考生邮寄报名材料时，高中阶段活动或获奖情况等证明材料须提供与网上所上传的证明材料电子版一致的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中学公章)。同时，招生简章中明确要求的材料要准备齐全，统一装订成A4纸大小，将报名系统打印的“报名申请表”作为材料封面，无需单独制作其他封面。

6、各中学有推荐名额吗?
我校自主招生没有对各中学下发推荐名额，所有符合我校报名条件的考生都可自愿报名。考生网上报名和寄送的报名申请表、证明材料等须经所在中学核实，并经中学审核人签字、盖学校公章。

7、往届生可以报名吗?文史类考生可以报名吗?
我校自主招生仅面向理工类高中毕业生。往届生符合报名条件可以报名，文史类考生不可以报名。

8、对于借读生、转校生和复读生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对于应届考生，如果学籍所在中学和当前就读中学不是同一个学校，由学籍所在中学负责人在打印出的报名申请表上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由当前就读中学核实申请表的中学成绩并加盖教务部门公章。如果高二之后转学或开始借读，两个学校都有成绩，则报名申请表的成绩栏须由两所学校同时加盖教务部门公章。总之，考生报名申请材料应如实反映高中阶段学习的实际情况。

对于往届考生，高三成绩栏请填写当前高三阶段的成绩。如果复读学校与原高中学校不一致，则高中阶段成绩需同时加盖原高中学校教务部门公章，同时由学籍所在中学负责人在打印出的报名申请表上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

9、网上已提交报名信息后，如果发现所填信息有误怎么办?
考生网上提交报名信息并确认志愿前应仔细检查个人信息和报名信息。网审通过后，所有信息原则上不得更改。如果确实有比较重要的字段信息发现错误，考生可以发书面申请更改函，传真至我办010-62283407。书面申请函上应附上考生身份证复印件。我校不受理考生关于自主招生专业(类)更改的申请。

10、考生所在中学不对高中阶段成绩进行排名，如何填写和准备成绩证明材料?
如果考生所在中学对高中阶段成绩不进行排名统计，则考生在网上填写报名信息时，相关中学排名的字段中，排名一栏请填写“无排名”。

11、推荐信材料如何上传至报名系统?
考生在网上报名时应如实填写推荐人/推荐单位的信息。报名系统将自动向考生填写的推荐人邮箱中发送邮件链接，推荐人可根据邮箱中的链接要求上传推荐材料。

12、是否提供往年自主招生考试笔试题目?
我校不提供往年试题参考。我校笔试重视考生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积累，考生不用专门进行自主招生针对性复习。

13、你校2017年自主招生考试在京外设考点吗?
2017年我校自主招生考试统一在我校西土城路校区举行，不在京外另设考点。

14、最终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考生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1)我校将于2017年6月21日后在我校本科招生网公示自主招生各专业(类)获得认定的入选考生名单，我校不与入选考生签订任何形式的协议，具体填报志愿要求及录取优惠参见我校自主招生简章。

2)入选考生须根据我校2017年自主招生简章要求同时按照本省招生考试相关规定单独填报自主招生志愿。

3)取得我校自主招生资格的考生，须在2017年7月5日前(高考成绩出分且高考志愿填报完成后)登录我校本科招生网，根据自主招生考生信息反馈通知要求按时向我校招生办公室反馈相关信息。如因特殊情况无法按时反馈，须在7月5日前通过传真向我校招生办公室说明情况。

